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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
湘物联字〔2016〕11 号

关于有序稳步推进货运车辆治超工作的建议

湖南省发改委：

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

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》和《车辆运输车治理工

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治超”），已经在全国实施了一段时间。

我会会同各市州行业组织，对“治超”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，

先后听取了 23 个道路货运企业、5 个货运集散中心、2 个商

品车整车运输企业以及 2 家大件运输企业的诉求与建议，并

将相关情况进行综合整理。

走访中，绝大多数企业认为，从长远看，“治超”工作

有利于推进物流设施设备标准化，有利于道路运输安全管

理，有利于物流资源有效整合，有利于物流市场秩序的规范，

有利于公铁水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，有利于提高物流运作效

率、降低社会物流成本，有利于做大做强一批市场经营主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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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表示赞成和肯定。

调查中，一些企业也反映了目前“治超”中遇到的一些

困惑和担忧。集中反映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工作部

署过于粗糙急躁，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，担心引发社会不稳

定因素，尤其是大平板挂车个体经营户司机面临倾家荡产的

危机。二是轮番涨价，社会物流成本普遍增加，损害消费者

的利益，影响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。三是区域之间执行部署

不统一，特别是处罚程度严宽不一致，加剧市场无序竞争，

造成本区域物流资源、税收资源严重外流，有损当地政府形

象和区域经济发展。四是物流供应商与服务商因价格因素而

矛盾加剧，将造成商品不能及时流通而增加库存积压，导致

当前畅销产品减产。

听取意见中，一些企业就规范有序推进“治超”工作提

出如下建议：

1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，减少“治超”工作阻力。相关主

管部门应通过多种形式，开展“治超”工作部署和操作流程、

处罚标准等方面培训与宣传，造就“先纠后罚”的执法氛围，

给企业一个自我整改的机会。

2、全国一盘棋，执行统一工作部署。各省市应执行国家

统一部署，统一规范处罚执法标准，不得保留地方保护主义

色彩，不得侵犯周边省市的利益，不得给全国性“治超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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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隐患。

3、适当调高运费价格，维护企业正当利益。据初步测算，

“治超”后省内专线运输价格需增加 7%、省外专线运输价格

需增加 30%，才能维持目前企业经营的微利水平。建议物价

部门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指导价格，既保证运输经营者有利

可图，又能使生产制造商、经营商可承受，尤其要充分顾及

司机的切身利益。

4、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，降低车辆通行成本。全面清理

涉及道路运输企业和驾驶人的各类收费项目，坚决杜绝乱收

费、乱摊派，乱罚款行为。适当降低收费公路的通行收费标

准。在高速公路入口全面开展“治超”行动，超限超载车辆

将被拒绝进入高速，避免或减少后续处罚。对司机“一超四

罚”应从政策源头开始治超，有效减少司机在运输过程中背

负责任。

5、过渡期应有特殊政策，确保工作循序渐进。对商品整

车运输车辆装载单排 12 位运输车辆应允许在省内外通行，

不处罚不扣留。对平板挂车在规定允许范围的装载允许上路

行驶，在进度安排期限内更新的，应由政府给予适当更新补

贴。对不可分割的大件运输，应尽快制定大件超载通行具体

办法。

6、推进公铁联运，提高运输效率。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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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运输链条的组织效率，着力打通枢纽节点微循环“最后一

公里”，认真解决公路与铁路运输断链问题，解决铁路货运

与公路运输企业合作联盟的利益问题，解决铁路货运服务质

量问题。

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

2016 年 10 月 15 日

抄报：省商务厅、省经信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。

抄送：各市州联络处、各市州物流协会。


